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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宝山区税务局第十七税务所向上海凯士奥信息
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凯士奥”）发出《税务事项通知书》和《责令限
期改正通知书》，认为凯士奥“涉嫌在转换组织形式的过程中未申报缴纳相关税款
”，要求按照财税（2009）59号文等规定，因企业组织形式转换而视同进行清算
，自行补正申报并补缴税款。

凯士奥是同花顺（SZ300033，股价176.33元，市值948亿元)员工持股平台，3月2
7日，在同花顺业绩说明会上，巨额补税风波也成为在场投资人关注的焦点。

由于持股平台主要股东是同花顺的核心技术人员，征税事件对其影响几何？

同花顺管理层在业绩说明会上回应：“几个月来，一直与税务部门积极沟通。并提
出了妥善处理本次征税事件的合理化建议。但目前尚无结果”，“（如果税务部门
强制征缴）我们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卖股票交税”，“公司正密切关注核心员工思
想动态”。

凯士奥面临25亿巨额补税

同花顺2022年年报显示，凯士奥是公司第三大股东，截至2022年12月31日，持有
上市公司9.47%股份，其中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3822.12万股，无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1266.56万股。截至3月28日同花顺最新公告，凯士奥占同花顺股份总额的9.
46%。

2022年11月，凯士奥被税务部门通知需巨额补税。在过去的四个月时间，该事件
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在3月27日同花顺业绩说明会上，公司管理层方面表示：“这些年来，凯士奥出售
股票所得，只有3亿多元，远远少于要征的税额和滞纳金……几个月来，我们就征税
法规适用性、应纳税义务发生时间、限售股和大宗交易股票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
滞纳金是否征缴等问题，与税务部门积极沟通，并提出了妥善处理本次征税事件的
合理化建议。但目前尚无结果。”

据了解，凯士奥是同花顺的核心员工持股平台，成立于2007年。公司名称多次变更
，但此前一直是“有限责任公司”。直到2020年4月30日，企业名称从“北京凯士
奥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凯士奥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企业类型
从“有限责任公司”转变为“有限合伙企业”。变更之后，凯士奥又迁到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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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改名为上海凯士奥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变“合伙”？凯士奥这么操作的原因是什么？

3月27日，同花顺管理层方面表示：“为了建立更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提
高运营效率，凯士奥响应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体制机制创新等先行先试改革
的探索，于2020年4月30日在中关村完成企业组织形式转换（从有限责任公司转换
为有限合伙企业）。”

同花顺方面还表示，2010年12月，北京市工商局出台《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企业组织形式转换登记试行办法》，推行企业组织形式转换的改革，一大批上市
公司的员工持股平台企业因此从“有限责任公司”转换为“有限合伙”。

3月29日，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高亚平律师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微
信采访时表示，相较于有限责任公司而言，基于合伙企业在税负及企业控制权方面
的优势、税收优惠政策等筹划空间，这一形式在准备进行股权激励的企业中备受青
睐，以合伙企业作为持股平台已经成为股权激励中的“标准动作”。

据北京明税律师事务所文章，有限公司存在公司层面和自然人股东层面的双重所得
税。有限公司取得所得，首先要在公司层面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假定不存在税
收优惠）。有限公司将税后利润分配给自然人股东时，股东还需要就取得的股息红
利所得缴纳20%的个税。就个人股东角度而言，以公司形式持股的所得税税负总额
为40%。

上述文章还显示，与有限公司不同，合伙企业属于所得税的税收透明体，不存在合
伙人层面和合伙企业层面的双重所得税。合伙企业本身不涉及缴纳任何的所得税。
自然人合伙人适用5%~35%的超额累进个税税率，法人合伙人缴纳企业所得税。有
限合伙制基金选择适用单一基金核算的，自然人合伙人适用20%的比例税率。

高亚平律师认为，同花顺案例特殊之处在于，其持股平台凯士奥是以公司形式在上
市前成立，在上市后改变组织形式，变更为合伙企业。根据财税〔2009〕59号文
，“应视同企业进行清算、分配，股东重新投资成立新企业。企业的全部资产以及
股东投资的计税基础均应以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

也就是说，在凯士奥变更为合伙企业时，税务部门将凯士奥所持有的股票，视作以
当天同花顺股票收盘价进行变卖，所取得的收入应缴纳所得税，由此计算出（此前
报道中所说的）25亿多元的税负。

恐需卖股交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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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称：凯士奥2020年4月30日从有限公司变更为合伙企业，而当天同花顺收
盘价格为119.45元/股。以凯士奥当时持股量计算，其持股市值超过60亿元。按照
现行税法，不考虑税收优惠的话，凯士奥在公司层面需要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

“补税事件确实在困扰我们。”同花顺管理层方面表示：“凯士奥是员工持股平台
，在限售股无法出售情况下，凯士奥不能筹集足够资金及时足额缴纳税款……不少
核心员工十分焦虑，担心面临破产风险。”

根据《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所相关要求，凯士奥持有同花顺的股票，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年初所持有股份总数的25%。同花顺管理层表示，经测算，凯士奥持有的
股票全部解除限售，预计需要39年。如果强制征缴，“我们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卖
股票交税”。

在业绩说明会现场，有中小股东提问，同花顺前期为什么没有公告此事？预计何时
发布减持交税公告？

同花顺管理层称，事件尚在处理中。当事件有进一步进展，凯士奥确实无法稳妥处
理涉税事项时，对同花顺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或股价可能造成重大影响时，公司将
依照规定及时发布相关公告。“我们认为，若不能稳妥处理此次征税事件，上市公
司按规定应集中发布两个公告：一是股东税收问题，导致公司经营不利及可能对股
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公告；二是上市公司大股东或员工持股平台大规模集中
减持的公告。”

3月28日，同花顺披露股东减持公告，上市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凯士奥等因自身资
金需要，拟于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未来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
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0,092,05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46%)。

高亚平律师认为，针对凯士奥事件，有以下两点思考：

第一，除了同花顺公告所提的要点之外，若凯士奥是最终缴纳了税款，税基问题就
值得重视。根据《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五条：“个人转
让股权的原值依照以下方法确认：（一）以现金出资方式取得的股权，按照实际支
付的价款与取得股权直接相关的合理税费之和确认股权原值；（二）以非货币性资
产出资方式取得的股权，按照税务机关认可或核定的投资入股时非货币性资产价格
与取得股权直接相关的合理税费之和确认股权原值；（三）通过无偿让渡方式取得
股权，具备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二项所列情形的，按取得股权发生的合理税费与原持
有人的股权原值之和确认股权原值；（四）被投资企业以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
分配利润转增股本，个人股东已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以转增额和相关税费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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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其新转增股本的股权原值；（五）除以上情形外，由主管税务机关按照避免重
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原则合理确认股权原值。”因此，根据避免重复征税原则，再
次转让时税基相当于转让价款与本次补税的差额。

第二，面向监管部门，对于企业组织形式变更制度，市监部门及税务部门需要建立
起通畅的操作与监管程序，重视企业变更前或注销前的清税环节，以免成违规避税
的集散地。

而针对计税基础为转换日资产的公允价值，即2020年4月30日当天同花顺的收盘价
计算公允价值。有财税专业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纸面财富纳税情
况很常见，这从税法角度来说，依据还是很明确的。而从征管实践来说，考虑到纳
税人缴纳税款确实存在一定难度，可能在征管实践中给予一定的宽容和商榷。”

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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